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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辦理各項教育競賽活動評審支給要點 

修正總說明 

 

    本府為統一各項教育競賽活動之評審費用之支給，於九十二年十二月五日訂

定「彰化縣政府辦理各項教育競賽活動評審支給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本要點為因應「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修正出席費

之支給上限，參照其支給額度調整本要點評審費用。另修正評審交通費參照規

定，爰此，本次修正相關規定，其修正要點如下： 

1、 為因應出席費支給上限調整，爰修正評審費支給額度及規定。(草案第三

點) 

2、 因已訂定評審費支給場次上限，爰刪除現行規定第四點。 

3、 修正評審交通費參照規定，以本府出差旅費報支規定為參照基準及調整

點次。(草案第四點) 

4、 行政規則簽奉機關首長核可後實施，係屬行政機關內部作業事項，無須

於行政規則中訂定，爰刪除現行規定第六點。 

 

 

 

 

 

 

 

 

 

 

 

 

 

 

 

 

 

 



彰化縣政府辦理各項教育競賽活動評審支給要點 

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各項教育競賽外聘專家學 

    者評審費支給標準如下： 

（一）擔任各項競賽活動

評審，每人每場次

最高支給新臺幣二

千五百元。 

   （二）每人每天最高支領

三場次為限。 

  （三）場次之排定依照比

賽性質及專業由主

辦單位認定。 

三、各項教育競賽外聘專家學     

    者評審費支給標準如下： 

  （一）擔任各項競賽活動評

審，每人每場次最

高支給新台幣二千

元。 

  （二）每人每天最高支領三

場次為限。 

   （三）場次之排定依照比

賽性質及專業由主

辦單位認定。 

一、考量評審費支給上限標準

已多年未調整，並因應出

席費支給上限調整，調增

本要點評審費支給額度。 

二、酌作文字修正。 

 四、賽程排定原則上以一天兩

場次為原則，如競賽時間

超過八小時者得排定三場

次。 

一、本點刪除。 

二、因已於第三點訂定評審費

支給場次上限，爰予刪

除。 

四、由遠地前來（三十公里以

外）者，除已支領第三點

所述各項費用外，邀請機

關並得衡酌實際情況參照

彰化縣政府暨所屬機關學

校員工國內出差旅費報支

數額表規定支給必要之費

用。 

五、由遠地前來（三十公里以

外）者，除已支領第三點

所述各項費用外，邀請機

關並得衡酌實際情況參照

「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

點」規定之給必要之費

用。 

一、修正評審交通費參照規

定，以本府出差旅費報支

規定為參照基準。 

二、現行規定第四點刪除，爰

調整本點點次並酌作文字

修正。 

 

 

 

 六、本要點奉縣長核可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1、 本點刪除。 

2、 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六十

一條規定，行政規則於下

達時即生效，至行政規則

是否奉機關首長核可，係

行政作業內部事項，無須

於行政規則中加以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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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二月五日府教社字第 0920232014 號函 

                         本要點自即日 (92.12.5) 起實施 

中華民國 107 年 10 月 3日府教社字第 1070350136 號函修正 

 

一、彰化縣政府為統一各項教育競賽活動之評審費用之支給，特定訂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各項教育競賽活動係指社會教育、語文教育及本縣各級學校藝術

教育工作所辦之各項競賽。 

三、各項教育競賽外聘專家學者評審費支給標準如下： 

 （一）擔任各項競賽活動評審，每人每場次最高支給新臺幣二千五百元。 

（二）每人每天最高支領三場次為限。 

（三）場次之排定依照比賽性質及專業由主辦單位認定。 

四、由遠地前來（三十公里以外）者，除已支領第三點所述各項費用外，邀請機

關並得衡酌實際情況參照彰化縣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員工國內出差旅費報

支數額表規定支給必要之費用。 

 

 


